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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机制条款

第七十条 联合委员会

一、缔约双方特此建立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区联合委

员会，成员包括缔约双方代表。缔约双方各自委派高级官

员代表该缔约方。

二、联合委员会应：

（一）监督和审议本协定执行情况，包括采取全面审

议本协定条款适用情况并适度考虑本协定规定的任何具体

审议的方式；

（二）审议进一步消除缔约双方之间的贸易障碍和其

他贸易限制性措施的可能性；

（三）监督本协定的进一步发展；

（四）监督本协定下设立的所有分委员会和工作组的

工作；

（五）努力解决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方面可能产生的

争议；以及

（六）考虑任何其他可能会影响本协定实施的事宜2。

三、联合委员会可决定设立必要的分委员会和工作组，

以协助其完成任务。除本协定中另有明确规定，分委员会

和工作组将在联合委员会的授权下工作。

四、联合委员会应按照协商一致的方式，根据本协定

的规定作出决定和提出建议。

五、联合委员会应在本协定生效 1年内召开会议。此

后，应在必要时经一致同意举行会议，但通常每 2年举行

一次。会议应由缔约双方共同主持。联合委员会应建立其

程序规则。

六、每一缔约方可在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缔

约方请求举行联合委员会特别会议。此会议应在收到请求

后 30天之内进行，除非缔约双方另有约定。

2缔约双方同意就本协定附件六（卫生合作与传统中医药合作）中的卫生和传统

中医药进行合作。



36

七、对于一缔约方提出的针对本协定的任何修订建议，

联合委员会应依照本协定第九十条（修订）规定予以考虑，

并推荐缔约双方采纳。

第七十一条 联络点

为方便缔约双方之间就本协定的任何事项进行沟通，

缔约双方应指定并适时更新作为联络点的负责外贸的行政

部门。


